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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震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迎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玉旺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353,178,556.67 5,405,975,505.08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647,262,727.80 3,521,220,469.29 3.5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0,917,468.04 11.61% 2,919,877,968.39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613,711.13 -15.92% 232,547,353.10 -1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241,983.29 -18.47% 226,460,446.45 -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85,572,993.76 -3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0 -12.50% 0.22 -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0 -12.50% 0.22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0.51% 6.33% -1.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00,732.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928,37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2,595.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87,634.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05,699.20

合计

6,086,906.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2,60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三环新材料

高技术公司

国有法人

23.17% 246,853,272

TRIDUS

INTERNATION－

AL INC

境外法人

4.52% 48,105,652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境外法人

3.78% 40,231,812

宁波联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30,750,728

冻结

20,000,000

宁波电子信息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 11,675,000

冻结

1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银

华深证

100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7% 10,295,517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4% 1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泰

达宏利市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6% 6,999,839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6,294,046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

－

润金

25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7% 6,036,78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

246,853,272

人民币普通股

246,853,272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 48,105,652

人民币普通股

48,105,652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 40,231,812

人民币普通股

40,231,812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750,728

人民币普通股

30,750,728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1,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75,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

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295,517

人民币普通股

10,295,517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

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

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6,999,839

人民币普通股

6,999,839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6,294,046

人民币普通股

6,294,04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36,789

人民币普通股

6,036,7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更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3146.85万元，较期初增加965.85%，主要系销售收到应收票据，期末票据未

到期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559.14万元，较期初增加76.54%，主要系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36172.71万元，较期初增加391.08%，主要系本公司增加银行保本理财

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15503.87万元，较期初增加45.74%，主要系投资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14216.68万元，交期初增加62.98%，主要系厂房和设备投资增加所致。

（6）应付票据期末余额1305.00万元，较期初减少44.84%，主要系本公司应付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7）应付利息期末余额11.64万元，较期初减少90.94%，主要系本公司已支付应付利息。

（8）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230.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3.07%，主要系汇兑损益变化影响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512.84万元，较上期增加373.04%，主要系本期存货减值所致。

（10）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496.30万元，较上期减少83.21%，主要系本公司之联营公司赣州科力

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11）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1324.24万元，较上期减少61.95%，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确认营

业外收入较少所致。

（12）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46.21万元，较上期减少88.09%，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北京三环新材

料高技术公司

2011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作

出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2011

年

06

月

16

日

持续有效，直

至不再对中科

三环有重大影

响为止。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7

月

0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等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07

月

09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凯基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07

月

1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新加坡资产管理

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07

月

1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等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08

月

2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等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09

月

15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汇添富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4

年

09

月

2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瑞惠证券等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追溯调减

期初长期股权投资10,220,006.78元， 追溯调增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0,220,006.78元。

2、《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明确了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

福利、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规范。公司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将相应修订职工薪酬的会计政策

并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

公司对新准则带来的影响正在进行梳理和评估中，目前暂时无法提供具体调整数据，因此，《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公司期初数及本报告期会计报表的具体影响，公司2014年三季报暂

无法披露。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进

行披露。

3、除上述两个准则外，其余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生效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予以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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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1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公司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

开，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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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4年10月1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公司

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11：00以通讯方式召

开，监事会主席饶晓雷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有关要求，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

度报告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B5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4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三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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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戚金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伟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羽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689,271,899.90 39,564,823,125.51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700,967,981.57 7,280,434,066.60 5.7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33,250,857.11 205.75% 7,576,400,652.78 2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8,807,611.23 -54.23% 569,253,914.97 -5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7,959,927.89 -54.54% 570,787,228.00 -4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656,373,254.67 -21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52.63% 0.42 -5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52.63% 0.42 -5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2.12% 7.61% -10.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5,128.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3,782.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033.17

合计

-1,533,313.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1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滨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31% 720,720,000 0

质押

329,500,000

戚金兴 境内自然人

12.73% 172,099,200 129,074,400

朱慧明 境内自然人

3.71% 50,130,400 37,597,800

莫建华 境内自然人

3.71% 50,130,400 37,597,80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1.38% 18,701,000 0

北方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天

津国投

08-1

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4% 16,700,000 0

戚加奇 境内自然人

1.15% 15,520,000 0

郭坚强 境内自然人

0.73% 9,896,92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0.37% 4,999,945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0.32% 4,289,90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20,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720,000

戚金兴

43,0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24,800

洪泽君

18,7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01,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天津

国投

08-1

单一资金信托

16,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000

戚加奇

15,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20,000

朱慧明

12,5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2,600

莫建华

12,5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2,600

郭坚强

9,896,920

人民币普通股

9,896,9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4,999,945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4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4,289,909

人民币普通股

4,289,9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戚金兴先生与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戚加奇先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7970000

股外，还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275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72072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31％

。公司股东洪泽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1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701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8％

。公司股东郭坚强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56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313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8969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3％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年初上升，系本期武林壹号项目收到承兑汇票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下降，系项目开工，预付土地款转入开发成本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上升，系本期公司购置设备预付定金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93.15%，主要系支付上年已计提年终奖等工资薪金所致。

5、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大幅上升，主要系合作开发项目子公司的外部股东同比例投入款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系未开工的合作开发项目股东投入款计提的计入损益的

利息增加，以及经营性物业贷款增加后相应的计入损益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7、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上期存在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所形成的收益。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3.54%，主要系本期项目补偿款减少所致。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38.61%，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10、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减少以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上期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收

益等现金流入较大，以及本期支付合作项目外部股东财务资助款较大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与本期相比，上年同期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较大，主要系上年同期偿还银行借款以及归还合作方投入款较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杭州滨江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戚金兴先生

一、股份自愿锁定承诺：公司股东、实

际控制人戚金兴先生承诺：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对

其所持滨江控股公司的股权，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滨江控股公司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持有滨江控股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滨江控股

股份。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1

、为避

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控股股

东滨江控股公司出具了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具体承诺如下： （

1

）本公司声

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股的公司或其他组织没有

从事与滨江房产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2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或其

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

式从事与滨江房产现有主业相同的

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

购、兼并与滨江房产现主要业务有直

接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3

）若滨江房产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

域，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或

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

方式，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

方式从事与滨江房产新的业务领域

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

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滨江房产

今后从事的新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

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

4

）本公司承

诺不以滨江房产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滨江房产

其他股东的权益。如因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

声明与承诺而导致滨江房产的权益

受到损害的，则本公司同意向滨江房

产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5

）本

承诺函构成对本公司具有法律效力

的文件，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2

、为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同业

竞争，公司实际控制人戚金兴先生出

具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做出如下承诺：

（

1

）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滨江房产及其控股的子

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

业竞争的任何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房

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商品房销售、水

电安装、室内外装潢，并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滨江房产造成的经济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

）对本人投资

的企业，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

(

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理

)

以及控股

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

本人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滨江房产

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滨江房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2008

年

05

月

29

日

持续

杭州滨江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和戚金兴

先生均严

格履行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0.00%

至

-3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70,506.23

至

98,708.72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1,012.4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属于房地产开发行业，以房产交付、开具发票作为收入确认

标准。报告期内凯旋门、曙光之城、城市之星部分、湘湖壹号一期、金华金

色蓝庭住宅部分、衢州月亮湾排屋交付，由于部分楼盘毛利率较低，导致

公司

2014

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在

-50%～-30%%

之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

14号）实行会计政策变更，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此变更导致公司原先在“长期股权投

资”科目核算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作“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同时追溯调整比较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杭州滨普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合计

-- -10,000,000.00 10,000,000.00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戚金兴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3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

月17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刊登于2014年10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6亿元贷

款提供保证，保证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具体事宜以保证合同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2014-036号公告《关于为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2014-037号公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钱自强先生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钱自强

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钱自强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曾任浙江海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

务经理,现任本公司审计法务部经理。钱自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4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0月

17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军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

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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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滨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绿公司” ） 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6亿元贷款提供保证，保证金

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保证金额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3亿元。具体事宜以保证合同为准。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

权董事会自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2015年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前批准公司

为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下同）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净增加额为

60亿元。

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以下情形：

1)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3）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公司为子公司以

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4）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公司为子公司以及

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60亿元的担保额度已使用15.9亿元；本次新增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累计为18.9亿元，占60亿元担保授权额度的31.5%，占公司2013年末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25.96%，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条件，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8号蓝天商务中心1202室-12

3、法定代表人：寿柏年

4、注册资本：1,389,140,188元

5、经营范围：对杭政储出[2006]20号地块开发（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类项目）

6、与公司关联关系：滨绿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7、截至2013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6,859,850,741.87元，净资产1,307,417,179.11元；2013年度

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17,454,338.37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所审定)。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人民币3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滨绿公司提供担保，董事会认为：滨绿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按持有滨绿公司股

权比例为其担保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且担保金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条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60亿元的担保额度已使用15.9亿元，占授权额度

的26.5%，占公司2013年末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21.84%；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累计

为18.9亿元，占60亿元担保授权额度的31.5%，占公司2013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25.96%，仍

在授权担保的额度内。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24,500万元。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485,6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6.71％。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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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 年， 财政部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201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

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

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公司对杭州滨普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10,000,000.00 10,000,000.00

合计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

本公司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

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

值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

行核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

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业务核算进

行了追溯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